


鹤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编号： (2025) 7043995号

认定工伤决定书

申    请   人 ： 陈仁妹 申 请工伤申请事项 ：

用人 单位名 称 : 江门艾葡食品有限公司

性      别：  女

职业与工种：  普

受 伤 人 姓 名 : 陈仁妹

身 份 证 号 码 ： 440228*******2429 工

陈仁妹于2024年 11 月 7 日就本人的受伤向本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

本局于 2025年 7月 23 日依法作出受理 。

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2025年 8月 19 日，本局依法向江 门艾葡食

品有限公司发 出《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 (公告)》。 江 门艾葡食品有限公司

在规定的举证期内没有向本局提供证明陈仁妹的受伤不是工伤的证据材

料。

根据申请人提交的材料及调查核实：

陈仁妹是江门艾 葡食品有限公司的员工 ， 其 日常居住地为广东省佛山

市高明区杨和镇牛扣村 135号。2024年 9月 2 日 19时左右， 陈仁妹驾驶普

通二轮摩托车下班途中 ，行驶至鹤山市龙口镇 县际卡前路段，因天气原因，

路侧树木掉落砸到其身上， 导致受伤，于2024年9月 3 日、 9月 26 日被佛

山市中医院、佛 山高明杨梅医院诊断为1、 右胫骨平台粉碎性骨折 2、 右 侧

腓骨头骨折 3、 右小腿下段开放性挫裂伤并部分软组织坏死4、 右膝关节内




